
 

 

香港殘疾人士田徑錦標賽 2017 

比賽章程 
 

比賽日期：2017 年 11月 11日 (星期六) 

比賽地點：將軍澳運動場 (將軍澳寶康路 109號) 

比賽組別：學校組及公開組                                                     

學校組 

參加資格：    參賽者所屬學校必須為協會 2017-2018年註冊會員 

比賽時間：    上午九時半至下午六時 

年齡組別： 

 年齡 (以比賽日為計算基礎) 出生日期 

A組 16歲及以上 2001年 11 月 11日或以前 

B組 12歲至 15 歲 2001年 11 月 12日至 2005年 11 月 11日 

C 組 8歲至 11歲 2005年 11 月 12日至 2009年 11 月 11日 

 

比賽項目及組別： 1) 賽事分設男及女子組別。唯視障組及肌肉萎縮症組別，男、女合併比賽。 

 2) 每人最多限報兩徑一田，合共3項。唯級別0、32、33、42、43、51、52

及肌肉萎縮的參賽者可報兩田一徑。 

 3) 有關項目組別開設詳情，請參閱「學校組項目總表」。 

 

公開組 

參加資格：    參賽者必須為協會 2017-2018年或永久註冊會員 

比賽時間：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年    齡：    8歲或以上(於 2009年 11月 11日或以前出生) 

比賽項目及組別：1) 賽事將合併所有級別及男、女子組別作賽。 

 2) 若該項賽事報名參賽者不足三人，該項目將取消。 

 3) 每人最多限報兩田一徑，合共 3項。 

 

1. 報名手續：  參賽者必須於截止報名日期前，將以下各項寄至沙田美林村美楓樓 B 座地下

141-148號或電郵至 entry@hkparalympic.org或傳真至 2603-0106： 

(A) 比賽報名表 

(B) 會員註冊登記表及註冊費(如適用) 

  (註：非本會 2017/2018年度註冊/永久會員必須連同會員註 

冊登記表及註冊費於截止報名日期前連同報名表一併遞交。) 
 

 

 

 

 



 

 

2. 獎項：  

2.1 每項目設冠、亞及季軍各一個獎項。 

2.2 如只有三名參賽者，只設冠及亞軍各一個獎項；如此類推。 

2.3 如項目出現雙冠軍，將不設亞軍獎項，如此類推。 

2.4 如參賽者缺席比賽，即視作棄權論，該項目獎項數量不變。 

2.5 各接力賽的獎項於頒獎禮頒發；除接力賽事外，其他賽事的獎項將於比賽後即時

頒發。 

2.6 如得獎者(接力賽除外)未能出席頒獎禮，得獎者或機構負責人可帶同號碼布到頒

獎區領取獎項。 

3.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 10月 13日(以郵戳上日期計算) 

4. 查詢電話： 2602 8232 (體育項目主任林小姐或項目助理黃先生) 

5. 比賽賽制：請參閱「比賽賽制」。 

6. 公開組負責人/參賽者必須於比賽時間前 30分鐘向賽會負責人報到及領取號碼布。 

7. 參賽者需自行前往場地，本會並無交通接載服務提供。 

8. 大會不設現場宣佈召集時間，參賽者請依時前往各比賽項目場地報到；如未有前往報到者，

即當作棄權論。 

9. 參賽者必須遵守比賽場地之管理規則及工作人員指示，如有違反者本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

格。 

10. 各組賽程將由賽會編排，如參賽者於開賽前一星期仍未收到賽程，請於本會 

網頁 www.hkparalympic.org瀏覽或致電本會查詢。 

11. 各參賽者必須根據正確級別參賽，如遇任何投訴而查証屬實，賽會有權立即取消其參賽資

格。輪椅組運動員必須坐在手動輪椅上作賽；企立組運動員必須站立進行比賽。如有違

者，賽會將立刻取消該名運動員資格。 

12. 如參賽者同時間有田賽及徑賽賽事，參賽者須向田賽裁判請假，當完成徑賽後，須立刻返

回田賽區作賽，詳情請參閱比賽賽制中的請假流程。 

13. 由於場地未能提供免費泊車服務，參賽者需自行安排。車位有限，先到先得。 

14.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宣傳之用。 

15. 如於當天第一場賽事前三小時，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當日比

賽即告取消，若天文台懸掛三號、紅色暴雨警告訊號，原則上照常進行，如預料天氣狀況

迅速惡化，賽會有權決定於適當時間暫停或終止當天所有賽事。 

16. 本會有權隨時修訂章程內容，將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拗，賽會有權作最後決定，不得

有異議。 
 

(最後更新：2017年 9月 13 日) 

 



 

 

香港殘疾人士田徑錦標賽 2017 

比賽賽制 
 

A) 徑項 

1. 起步口號為「On your mark, Set」；起步槍將利用運動場之電子起跑槍。 

2. 徑項召集時間只供參考，參賽者需留意比賽當日徑項召集處廣播員宣佈，逾時者作棄權

論。 

3. 如其中一名運動員於起步時偷步，發號員會向所有運動員發出第一次警告；如有任何運動

員於第二次起步時偷步，該運動員會直接被取消資格。 

4. 任何人士不得陪跑，否則會取消該運動員的比賽資格。 

5. 20米及 60米賽事 

5.1 賽事不設複賽，並根據同項賽事之參賽者成績決定名次。 

6 100米賽事 

6.1 如只有八名參賽者或以下，將根據同項賽事之參賽者成績決定名次。 

6.2 如參賽人數多於八名，將設立預賽及決賽。 

6.3 決賽將錄取預賽成績最佳的八名參賽者。並根據預賽成績編排線道。 

B) 田項 

1. 準確擲豆袋 

1.1 賽事不設複賽，並根據同項賽事之參賽者成績決定名次。 

1.2 每名參賽者有三次投擲機會，由於時間所限，每人三次投擲將一次過進行，成績為

三次積分之總和。。 

1.3 比賽 

1.3.1 豆袋可以以任何方式投擲，惟不可以助跑投擲。如有違者，該次分數為 0分。 

1.3.2 如參賽者或其輔助器材觸及或超越投擲線，該次分數為 0分。 

1.3.3 每球的預備時間為兩分鐘，工作人員將於一分三十秒時給予口頭提示。如豆

袋未能於時限內投擲出，該次分數為 0分。 

1.3.4 參賽者分數以豆袋最後停留的位置為準。 

1.3.5 如豆袋停在界線上，該擲獲佔較高分數的方格。 

1.3.6 如從垂直線向下望，整個豆袋停在分數格內，並不踏在界線上的，獲額外 2

分。 

1.3.7 投擲線與投擲區邊線之距離為 1 米；惟 F32 及MD的距離為 0.5米。 

 

1.4 投擲區 

1.4.1 以 25格的膠地蓆組成 5乘 5投擲區。 

1.4.2 投擲區上共有四格 1 分、兩格 3 分及一格 5分的分數格；分數格分佈如下： 

 

 

 



 

 

     

 
3 分  3分 

 

 
 5分  

 

     

1分 1 分 
 

1分 1分 

 
投擲線 

 

1.5 如因分數相同未能決定首三名名次，需加擲至分出勝負，分數較高者獲較高名次。

例子如下： 

參賽者 
成績 

(頭三擲總分) 

第一次 

加擲成績 

第二次 

加擲成績 
名次 

A君 10 不用加擲 2 

B君 12 不用加擲 1 

C 君 8 3 3 - 

D君 8 3 5 3 

1.6 加擲分數將不計算在最後成績內，惟用作決定是次比賽名次。 

2. 距離擲豆袋 

2.1 賽事不設複賽，並根據同項賽事之參賽者成績決定名次。 

2.2 每名參賽者有三次投擲機會，由於時間所限，每人三次投擲將一次過進行，成績為

最佳的投擲紀錄。 

2.3 比賽 

2.3.1 豆袋可以以任何方式投擲，惟不可以助跑投擲。如有違者，該次記錄為 0米。 

2.3.2 如參賽者或其輔助器材觸及或超越投擲線，該次記錄為 0米。 

2.3.3 參賽者成績以豆袋第一著地點與投擲點的最短距離計算。 

2.3.4 每次投擲後，工作人員將以標記記錄位置，並於三次投擲後量度最佳成績的

投擲記錄。 

2.3.5 如因分數相同未能決定首三名名次，需加擲至分出勝負，分數較高者獲較高

名次。 

 

2.4 加擲的成績將不計算在最後成績內，惟用作決定是次比賽名次，但會記錄於學校組

最佳成績記錄。例子如下： 



 

 

 

參賽者 
成績 

(最佳的投擲記錄) 

第一次 

加擲成績 
名次 

A君 10.2米 11.9米 3 

B君 11.8米 不用加擲 2 

C 君 10.2米 11.0米 - 

D君 7.0米 不用加擲 - 

E君 12.5米 不用加擲 1 

3. 木球 

3.1 賽事不設複賽，並根據同項賽事之參賽者成績決定名次。 

3.2 每名參賽者有三次投擲機會，由於時間所限，每人三次投擲將一次過進行，成績為

最佳的投擲紀錄。 

3.3 比賽 

3.3.1 木球可以以任何方式投擲，惟不可以助跑投擲。如有違者，該次記錄為 0米。 

3.3.2 如參賽者或其輔助器材觸及或超越投擲線，該次記錄為 0米。 

3.3.3 參賽者成績以木球第一著地點與投擲點的最短距離計算。 

3.3.4 每次投擲後，工作人員將以標記記錄位置，並於三次投擲後量度最佳成績的

投擲記錄。 

3.4 如因分數相同未能決定首三名名次，需加擲至分出勝負，分數較高者獲較高名次。 

3.5 加擲的成績將不計算在最後成績內，惟用作決定是次比賽名次，但會記錄於學校組

最佳成績記錄。詳情請參考 2.4之例子。 

4. 鉛球 

4.1 賽事將合併公開組及學校組、肢體殘障組及視障組作賽，合併比賽名次的計算方法

將請參照「合併比賽例子」。 

4.2 每名參賽者有三次機會，由於時間所限，每人三次投擲將一次過進行，成績為最佳

的紀錄。 

4.3 比賽 

4.3.1 鉛球的重量為 2.5公斤。 

4.3.2 如參賽者或其輔助器材觸及或超越投擲線，該次記錄為 0米。 

4.3.3 成績以鉛球第一著地點與抵趾板內側的最短距離計算。 

4.3.4 每次投擲後，工作人員將以標記記錄位置，並於三次投擲後量度最佳成績的

投擲記錄。 

4.4 如因分數相同未能決定首三名名次，需加推至分出勝負，分數較高者獲較高名次；

加推的成績將不計算在最後成績內，唯用作決定是次比賽名次，但會記錄於學校組

最佳成績記錄。詳情請參考 2.4之例子。 

5. 跳遠 

5.1 賽事將合併公開組及學校組、肢體殘障組及視障組作賽，合併比賽名次的計算方法



 

 

請參照「合併比賽例子」；智障組別將分開作賽。 

5.2 當參賽人數有 8 人以上時，每人有 3次作跳機會；當參賽人數只有 8 人或以下時，

每人有 6次作跳機會。 

5.3 參賽者將輪流作賽，每次作跳後需即時量度距離。 

5.4 如因分數相同未能決定首三名名次，需加跳至分出勝負，分數較高者獲較高名次；

加跳的成績將不計算在最後成績內，惟用作決定是次比賽名次，但會記錄於學校組

最佳成績記錄。詳情請參考 2.4之例子。 

5.5 比賽 

5.5.1 比賽時，有關裁判員將向運動員舉起白旗表示比賽開始，並從這一瞬間開始

計算一分鐘。如果該參賽者未能在此一分鐘內完成該跳，該跳將判作棄權。 

5.5.2 如參賽者於裁判員表示比賽開始後，身體任何部位觸及起跳線以後地面，該

跳將被判失敗。 

5.5.3 成績以最短距離計算，並跟從國際殘奧會田徑規例。 

5.5.4 每次完成作跳後，工作人員將以標記記錄位置，並於三跳/六跳後量度最佳

成績的記錄。 

C) 合併比賽 

1. 如個別賽事報名人數少於三名，將與其他級別（不一定為相近級別）合併進行。原則以合

併相同性別及殘障組別作賽。  

2. 如因參賽人數不足，肢體殘障、視障及智障組別將會合併作賽。 

3. 合併比賽名次計算將以所屬的傷殘級別的世界紀錄成績所得的積分為依據，積分最高者為

第 1 名，如此類推。個人分數計算方法如下： 

個人分數 = 100 – [50 x  [ 
(世界紀錄 – 個人成績) 

] ] 世界紀錄 

4. 合併賽事例子如下： 

賽事：鉛球    

報名人數： F11級(視障)1人、F12級(視障)1 人及 F45級(截肢)1人* 

* 據以上報名人數，只設金及銀牌；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參賽者 級別 世界 

紀錄 

個人 

成績 

個人 

分數 

名次 獎牌 

A君(男) F11 6.73米 4.32米 81.94 2 銀 

B君(男) F12 7.47米 4.63米 80.78 3 - 

C 君(女) F45 3.85米 2.86米 86.36 1 金 
 

 

D) 請假流程 

1. 如參賽者同時間有田賽及徑賽賽事，參賽者須向田賽裁判請假。 

2. 參加者可向田賽裁判申請先擲／跳，田賽裁判將按分紙先後次序，准許已登記請假之運動



 

 

接棒區 

員選擇進行三擲／跳或一擲／跳 ，並記錄成績。  

3. 當參賽者完成徑賽後，須立刻返回田賽區作賽。如該田賽 ： 

3.1 已結束  

3.1.1 運動員將不獲餘下試擲／跳或加擲／跳的機會 

3.2 於加擲／跳的階段，而參賽者已記錄之成績與其他參賽者相同而未能決定名次 

3.2.1 將可獲加擲／跳 機會 

3.2.2 惟不獲補擲／跳頭 3次試擲／跳 餘下之機會 

3.3 尚未結束(未進入加擲/跳階段)  

3.3.1 可繼續按分紙次序完成餘下試擲／跳或加擲／跳的機會 

E) 學校組接力比賽 

1. 賽事只設肢體殘疾組別(不包括視障組別)及合併男女子作賽；有關項目組別開設詳情，請

參閱「學校組項目總表」。 

2. 肌肉萎縮組及 T0組別之參賽者不能參加此項比賽。 

3. 學校組接力項目每位參加者只可參加一項賽事。接力賽參加者可被升級參加至較高級別賽

事，其接力賽級別可與個人賽事的參賽級別不同，唯不可降級作賽。 

4. 每所學校可派出一隊參與每一項學生組及導師/家長組比賽。 

5. 每名參賽者只可參加一項接力賽事，如有違者，該名參賽者所參與的所有接力隊伍將被取

消參賽資格。 

6. 各接力參賽隊伍必須於報名截止日期前遞交接力隊名單。 

7. 接捧區注意事項： 

7.1 必須在接棒區內交接棒(拍手或接觸) 。 

 

 

 

 

 

 

7.2 交棒者與接棒者接觸點(全部或部分)必須在接棒區內。 

7.3 準備交接棒時，接棒者所有接觸地面的部分(輪椅組包括輪椅)必須在接棒區內。 

F) 學校組學校名稱代號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BMK 心光學校                     EBS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EFS  香港紅十字會瑪嘉烈戴麟趾學校 MTS 

香港耀能協會高福耀紀念學校   KFI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     POS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PAS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JFK 
 

 

 

100M 

起點及終點 集合點 

http://www.chsc.hk/spsp/school.php?section_id=1&sch_id=2840
http://www.chsc.hk/spsp/school.php?section_id=1&sch_id=2844
http://www.chsc.hk/spsp/school.php?section_id=1&sch_id=2839
http://www.chsc.hk/spsp/school.php?section_id=1&sch_id=2843
http://www.chsc.hk/spsp/school.php?section_id=1&sch_id=2838
http://www.chsc.hk/spsp/school.php?section_id=1&sch_id=2841
http://www.chsc.hk/spsp/school.php?section_id=1&sch_id=2837
http://www.chsc.hk/spsp/school.php?section_id=1&sch_id=2842


 

 

G) 上訴機制 

1. 任何上訴必須於有關項目比賽後 30分鐘內，到司令台向總裁判提出。提出者必須為機構

負責人(學校組/智障組) 或參賽者(公開組)，否則不予以處理。 

2. 大會總裁判長及田賽/徑賽裁判長有權作最後決定，參賽者不得有異議。 

 

 

(最後更新：2017年 9月 13日) 

 


